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广东联

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

立董事，我们对拟提交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核查后，基于独立判断，发

表如下意见： 

（一）《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

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在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之前，公司已就本次董事

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提交了相关文件，我们认为

本次交易事项是合理且必要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有助于拓宽公司盈

利渠道，增加公司利润增长点。公司已聘请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标

的资产关联方的交易定价以《资产评估报告》所反映的评估价值作为计算定价

依据；标的资产中小股东的差异化定价根据风险和收益成正比的原则，符合市

场的交易惯例。本次交易定价方式公平，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的事前认

可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会计估算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对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行重新

核定，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公司以往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

司以往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同时更客观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匹配公司业务发展及管理模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



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关联董事在审议《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收购的议案》时应

回避表决。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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